
烟台市财政局2024年度“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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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财会监管

领域

会计信息质量

检查

发起

部门
财政部门 会计信息质量检查

国家机关、社会

团体、公司、企

业、事业单位和

其他组织

是否依法设置会计帐簿；会计凭证、会计帐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是否真

实、完整；会计核算是否符合本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 ；从事会计工作的人

员是否具备专业能力、遵守职业道德。
现场检查、

调账检查

市、县

（市、

区）级
抽查比例不低

于1%，每县

（市、区）不

少于3家，抽

查1次

4月-11月

配合

部门
税务部门 依法纳税情况的检查

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涉税当事人履行纳税义务 、扣缴税款义务情况及其他税

法遵从情况的检查。

市、县

（市、

区）级

2

注册会计师行

业执业质量检

查

发起

部门
财政部门 注册会计师行业执业质量检查

会计师事务所

1.会计师事务所及其分所持续符合执业许可条件的情况 。2.会计师事务所备案事项的

报备情况。3.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执业情况。4.会计师事务所的风险管理和

执业质量控制制度建立与执行情。5.会计师事务所对分所实施实质性统一管理情况 。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监督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调账检查

市级

抽查比例为

20%，抽查1次
4月-11月

配合

部门

市场监管

部门

营业执照（登记证）规范使用

情况的检查；名称规范使用情

况的检查；经营（驻在）期限

的检查；经营（业务）范围中

无需审批的经营（业务）项目

的检查；住所（经营场所）或

驻在场所的检查；注册资本实

缴情况的检查；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任职情况的检查；

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身份

真实性的检查

检查是否将营业执照置于住所或者营业场所醒目位置 ，营业执照是否存在涂改行为；

检查印章、银行账户、牌匾、信笺等所使用的名称是否与登记注册的名称相同 （其中

从事商业、公共饮食、服务等行业的企业名称牌匾可适当简化），是否存在擅自变更

名称的行为，合伙企业是否在其名称中标明“普通合伙”、“特殊普通合伙”或者“

有限合伙”字样，要求提供银行账户名称情况开展核实；营业执照上载明的经营期

限，是否存在超出经营（驻在）期限开展经营活动的行为；主营业务范围是否与登记

的范围一致，是否存在超出登记的经营（业务）范围开展一般性经营活动的行为；登

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或驻在场所是否与实际路牌、楼层等情况一致；对属于实缴制

行业的企业出资情况进行核查，检查企业提交的验资报告、财务报表、银行进账单等

证明材料，排查有无虚假出资、抽逃出资、虚报注册资本等线索；企业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是否担任其他被吊销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检查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执行

事务合伙人）是否变更未登记；通过到场核实或远程技术手段核实企业法定代表人身

份真实性，通过电话、视频、函询等方式对其身份和投资情况进行核实自然人股东 ，

排查是否存在身份被冒用的情况。

市、县

（市、

区）级

（按实际

抽取企业

的管辖机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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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财会监管

领域

资产评估行业

执业质量检查

发起

部门
财政部门 资产评估行业执业质量检查

资产评估机构

1.资产评估机构持续符合资产评估法第十五条规定条件的情况 。2.办理备案情况。3.

资产评估执业质量情况。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监督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调账检查

市级

抽查比例为

10%，抽查1次
4月-11月

配合

部门

市场监管

部门

营业执照（登记证）规范使用

情况的检查；名称规范使用情

况的检查；经营（驻在）期限

的检查；经营（业务）范围中

无需审批的经营（业务）项目

的检查；住所（经营场所）或

驻在场所的检查；注册资本实

缴情况的检查；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任职情况的检查；

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身份

真实性的检查

检查是否将营业执照置于住所或者营业场所醒目位置 ，营业执照是否存在涂改行为；

检查印章、银行账户、牌匾、信笺等所使用的名称是否与登记注册的名称相同 （其中

从事商业、公共饮食、服务等行业的企业名称牌匾可适当简化），是否存在擅自变更

名称的行为，合伙企业是否在其名称中标明“普通合伙”、“特殊普通合伙”或者“

有限合伙”字样，要求提供银行账户名称情况开展核实；营业执照上载明的经营期

限，是否存在超出经营（驻在）期限开展经营活动的行为；主营业务范围是否与登记

的范围一致，是否存在超出登记的经营（业务）范围开展一般性经营活动的行为；登

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或驻在场所是否与实际路牌、楼层等情况一致；对属于实缴制

行业的企业出资情况进行核查，检查企业提交的验资报告、财务报表、银行进账单等

证明材料，排查有无虚假出资、抽逃出资、虚报注册资本等线索；企业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是否担任其他被吊销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检查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执行

事务合伙人）是否变更未登记；通过到场核实或远程技术手段核实企业法定代表人身

份真实性，通过电话、视频、函询等方式对其身份和投资情况进行核实自然人股东 ，

排查是否存在身份被冒用的情况。

市、县

（市、

区）级

4

财会监管

领域

代理记账机构

检查

发起

部门
财政部门 代理记账机构检查

代理记账机构

1.代理记账机构资格条件。2.从事代理记账业务情况。3.代理记账机构制度建设与落

实情况。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

专业机构核

查

县（市、

区）级

抽查比例为

5%，抽查1次
3月-11月

配合

部门
税务部门 依法纳税情况的检查

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涉税当事人履行纳税义务 、扣缴税款义务情况及其他税

法遵从情况的检查。

5
政府采购代理

机构监督检查

发起

部门
财政部门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查

在烟台市内执业

的政府采购代理

机构

对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企业登记注册情况、从业人员数量、社保缴纳等基础信息进行检

查。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

市、县

（市、

区）级

抽查比例为

5%，抽查1次
3月-11月

配合

部门

市场监管

部门

营业执照（登记证）规范使用

情况的检查；名称规范使用情

况的检查；经营（驻在）期限

的检查；经营（业务）范围中

无需审批的经营（业务）项目

的检查；住所（经营场所）或

驻在场所的检查；注册资本实

缴情况的检查；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任职情况的检查；

法定代表人、自然人股东身份

真实性的检查

检查是否将营业执照置于住所或者营业场所醒目位置 ，营业执照是否存在涂改行为；

检查印章、银行账户、牌匾、信笺等所使用的名称是否与登记注册的名称相同 （其中

从事商业、公共饮食、服务等行业的企业名称牌匾可适当简化），是否存在擅自变更

名称的行为，合伙企业是否在其名称中标明“普通合伙”、“特殊普通合伙”或者“

有限合伙”字样，要求提供银行账户名称情况开展核实；营业执照上载明的经营期

限，是否存在超出经营（驻在）期限开展经营活动的行为；主营业务范围是否与登记

的范围一致，是否存在超出登记的经营（业务）范围开展一般性经营活动的行为；登

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或驻在场所是否与实际路牌、楼层等情况一致；对属于实缴制

行业的企业出资情况进行核查，检查企业提交的验资报告、财务报表、银行进账单等

证明材料，排查有无虚假出资、抽逃出资、虚报注册资本等线索；企业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是否担任其他被吊销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检查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执行

事务合伙人）是否变更未登记；通过到场核实或远程技术手段核实企业法定代表人身

份真实性，通过电话、视频、函询等方式对其身份和投资情况进行核实自然人股东 ，

排查是否存在身份被冒用的情况。

市、县

（市、

区）级

（按实际

抽取企业

的管辖机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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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财会监管

领域

对金融企业资

产财务管理工

作的检查

发起

部门
财政部门

对金融企业资产财务管理工作

的检查

市财政监管金融

企业

是否按规定处理职工社会保险费、经济补偿金；是否按规定计提减值准备、提留准备

金、分配利润；财务风险控制是否达到规定要求；是否按规定顺序清偿债务、处理财

产；是否按规定确认经营收益；是否按规定列支经营成本、费用；是否按规定提交设

立、变更文件；是否按规定开设和管理资金账户；资产管理是否符合规定，形成账外

资产；是否按规定处理财政资金、国有资源；筹集和运用资金是否符合规定要求；内

部财务管理制度情况；财务信息情况；是否存在其他监督检查事项；是否违反金融企

业财务管理其他规定。

现场检查

市级

抽查比例为

50%，抽查1次
4月-11月

配合

部门

市场监管

部门

1.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

2.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

1.年度报告公示信息的检查：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电子邮箱等信息；开

业、歇业、清算等存续状态信息；投资设立企业、购买股权信息；企业为有限责任公

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其股东或者发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

式等信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等股权变更信息 ；网站以及从事网络经营的网

店的名称、网址等信息；从业人数、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对外提供保证担保、所有

者权益合计、营业总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纳税总额信息。

2.即时公示信息的检查：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

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等信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等股权变更信息 ；行

政许可取得、变更、延续信息；知识产权出质登记信息；受到行政处罚的信息；其他

依法应当公示的信息。

市、县

（市、

区）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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